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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證據能力、證明力、證據保全、自認、法律推定、舉證責

任分配、轉換舉證責任、無過失責任、衡平責任、中間責任、過失責任、

過失相抵 

壹、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 

 

圖：舉證責任分配 

一、民事訴訟上的證據規則 
訴訟如同籃球比賽，原告與被告是兩隊球員，法官是裁判，得分規則是

比賽勝敗的關鍵，法律規定就是訴訟的得分規則，其中又以證據法則為民事

訴訟法首要課題之一。 
證據要在訴訟上使用，首先要有證據能力，是指從形式上觀察，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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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舉證責任 
與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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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些特殊的訴訟事件，會因為公益的理由而排除辯論主義，例如：

撤銷婚姻，於構成撤銷婚姻之原因、事實，及在確認婚姻無效或婚姻關係存

在或不存在之訴，於確認婚姻無效或婚姻不存在及婚姻有效或存在原因、事

實，不適用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的效力，法官仍然應該依職權調查證據。 

三、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如果被告對於原告主張的事實有爭執，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原

告應該先提出足以說服法官的證據。如果原告提出各種證據都不能證明自己

的主張是真實的，法院根本不用理會被告的抗辯是否確實，應該判決原告之

訴駁回10。反之，如果原告提出的證據已經說服法官相信自己的主張是真的，

此時被告為了避免敗訴的結果，也可以提出證據，說服法院不要相信原告所

主張的事實，如果被告的抗辯和證據也達到讓法院相信的程度，法院就要回

頭請原告再進一步提出其他證據反駁被告的抗辯，進入第二輪的舉證活動。

所以，訴訟中舉證責任是浮動的。 
關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法院多數看法認為，應該由主張權利存在的

人就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實負責舉證，由否認權利存在的人就權利

妨害的法律要件、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權利受限制的法律要件，負舉證責

任11。一般而言，原告是主張有權利的人，所以權利發生是對原告有利的事

實，此時原告要就其主張的權利確實有發生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案例】原告主張被告跟他借一百萬元，並約好一年後還錢，但被告在

期滿後還沒還錢，原告就依借款契約的法律關係提起訴訟，此時原告要就借

款契約成立生效的法律要件：一是雙方約好由原告借款給被告、被告一年後

還錢，二是原告確實有把錢交給被告，兩者都應由原告來負舉證證明的義

務。如果原告無法提出足夠證據說服法官相信原告對被告有如此的權利，則

訴訟結果將會是駁回原告之訴。反過來說，如果被告自認或原告已證明兩造

間確實有借款契約，但是被告抗辯原告主張的權利已經消滅或不能行使，例

如：被告已經將借款還清12，或者原告的借款返還請求權已經超過法律規定的

時效期間13，兩者都是對被告有利的事實，所以要由被告來負舉證責任。如果

被告無法提出足夠證據說服法官相信如此抗辯成立，則訴訟結果將會是原告

勝訴，法官會依照原告的聲明判決准許之。如果被告只能證明部分的抗辯，

例如：被告已經清償部分借款40萬元，則法官會判被告應該給付原告60萬
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也就是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還有一種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推定」，是明白在法條中規定如果A
事實存在，就推定B事實是存在的。此時要主張B事實存在的一方，只要證明

A事實存在，就可以依法直接認定B事實存在，而不用再證明B事實存在。例

如：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

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如果本人不爭執他有在私文

書上蓋章或按指印，這份文書就會被法律推定為真正，如果其他人還要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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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遲延給付

償。其次是第

務人仍然要

過失，對於行

稱為「危險

務人既然沒有

失責任的基本

不幸損害的合

製造人或持

過其他制度

合乎分配正

是被害人有多

因果關係是確

部填補，而是

項的僱用人

人仍不免發生

任）

能的注意

連帶責任

責任

人的注意」

己事務為

的注意」

事 篇

 

因是

必須

，在

第三

要負

行為

險責

有可

本想

合理

持有

（例

正義  

多少

確立

是由

人責

生損



法官

二

官學院教材

害，

第2項
賠償

的機

（三）過失

失」

再減

人卻

租賃

需要

相當

民法

而「

契約

體輕

輕過

債務

如：

可能

（四）過失

斟酌

金額

「過

傷時

行人

注意

人和

他的

乘客

二、民事責

侵權行

材 

依民法第1
項規定，法

一部或全部

會，所以被

責任與推定

一般民事責
18，在特別

輕為「重大

重大過失責

沒有注意時

物因承租人

賠償出租人

「善良管理

知識及經驗

第432條第

抽象輕過失

的規定看出

過失」責任

失」責任

人依照契約

有收報酬的

違反義務的

相抵 

如果被害人

雙方造成損

或完全免除

失相抵」。

【案例】行

，汽車駕駛

自己也有過

的是，汽車

行人賠償

車，藉此擴

的賠償金額

責任的舉證

行為的過失

188條第1項
法院斟酌僱用

部。立法精

被稱為「衡

定過失責任

責任是指沒

別規定的情形

大過失」責

責任，是指

時，債務人

人失火而毀

人所受的損

理人注意」

驗的人，對

第1項規定，

失」與「具

出來，前段

任，後段規

。由此可見

約有沒有收

的律師比沒

的情形更多

人自己對於

損害的原因

除加害人賠

。常見於車

行人沒走行

駛人雖然要

過失，所以

車上的乘客

，但是如果

擴大活動範

額22，也可以

證責任 
要件，原則

6 

項規定可以不

用人與被害

精神著重在保

平責任」。

沒有盡到「

形下，可能

任19。 
指一般人都應

人需負責賠償

毀損或滅失

害。 
的標準是

於某特定事

承租人要以

具體輕過失」

段規定沒有報

規定有拿報酬

見，抽象輕過

收到對應的利

沒有收報酬

，負擔的責

於損害的發生

因強弱與過失

賠償。這是民

禍案件。

行人穿越道

要賠償行人

以法院可以減

客如果因為

果乘客明知道

範圍，自己也

以減輕駕駛

則上是由債

不用與受僱

害人的經濟狀

保護經濟上

。 

「善良管理

能減輕為「具

應該要注意

償損害，例

時，以承租

，依照一般

事情應該都

以善良管理

」的分別，

報酬的受任

酬的受任人

過失責任與

利益（稱作

的義務律師

責任也就更

生或擴大也

失情形的輕

民法第217條

，或闖紅燈

因為車禍所

減輕汽車駕

同一個車禍

道汽車駕駛

也有過失，

駛人對乘客的

債權人也就

僱人連帶賠

狀況，還是

上弱者，增

理人注意」

具體輕過失

意、可以注

例如：民法第

租人有重大

般社會上觀

可以注意得

理人的注意

可以從民法

任人應該負

人應該負比

與具體輕過

作對價）為

師，應該要

重。21 

也有過失的

輕重，減輕

條規定的「

燈過馬路，

所受身體上

駕駛人的賠

禍受傷，也

駛人沒有駕

，則法院可

的賠償金額

就是被害人

賠償，但依同

是可以令僱用

增加被害人求

的「抽象輕

失」責任，或

注意的事，債

第434條規定

大過失為限

觀念，認為具

得到20。例如

意保管租賃物

法第535條委

負比較輕的

比較重的「抽

過失責任，是

為分辨標準

要注意得更多

的話，法院可

輕加害人的賠

「與有過失」

被汽車撞到

上的損害，但

賠償金額。值

也可以請求駕

駕駛執照仍然

可以減輕行人

額23。 

負舉證證明

 

同條

用人

求償

輕過

或者

債務

定，

，才

具有

如：

物。

委任

「具

抽象

是以

。例

多，

可以

賠償

」或

到受

但是

值得

駕駛

然搭

人對

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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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但在特殊侵權行為的情形下，會將舉證責任由被害人轉換至債務人也就

是加害人，以達到保護被害人的目的。 

 

以民法第188條第1項為例，客運車司機駕駛客運車時，超速過彎失控發

生車禍，致車上乘客身體受傷或死亡，客運老闆必須與司機負連帶賠償責

任，車上乘客不需要證明客運老闆有故意或過失，及老闆的故意或過失與乘

客受傷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反過來由老闆自己去證明他已經對司機盡選

任、監督的義務，以及，即使老闆已經盡了這些義務，仍然不免發生這起車

禍，老闆的證明足以說服法官，才可以免除賠償責任。例如：老闆應徵司機

時有注意他有沒有駕駛違規紀錄，也注意他平時有沒有超速的壞習慣，一旦

發現就予以懲處；但司機精神不濟如果是因為他下班後偶發的私人事情導致

睡眠不足24，而下班時間的偶發事件已經超出老闆可以注意的範圍，老闆就不

需要和司機連帶賠償。 
民法第188條常見的爭執是：受僱人的行為是否與職務有關聯。法院認為

「因執行職務」這項要件應該要從寬解釋，不僅限於受僱人職務範圍內的行

為，還包括與執行職務相牽連的行為，即職務上給予機會的行為25。 
還有前面提過民法第188條第2項規定的是老闆的「衡平責任」，當老闆已

經證明他有盡相當的注意，雖然相當注意仍然沒辦法避免損害發生的時候，

依照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老闆本來可以不用賠償被害人，但如果被害人

聲請，法院還是可以斟酌老闆與被害人雙方的經濟情況，令老闆為全部或一

部的賠償。26 



法官

且

履

參

準

別

刑

序

成

相

訟

採

法

官

果

定

罪

人

法

事

官學院教材

順帶一

且不可歸責

履行的義務

參、刑事

民事責

準大致相同

別在民事法

刑事訴訟已

序調查證據

成判斷28。而

相同，例如

訟法沒有相

採用這項自

法庭的判斷

如果被

官提起公訴

果刑事法庭

定移送民事

罪、免訴、

人聲請移送

移送民

法33。移送民

事實一樣34

材 

提，債務不

責的事實，負

去履行，或

事無罪為何

任與刑事責

。如果被告

法庭和刑事法

已經調查證據

據的結果甚至

而且因為民

：刑事訴訟

關規定，沒

白的理由記

不同，就認

害人認為加

，被害人可

庭認為附帶民

法庭，原告

不受理，也

到民事庭審

事庭之前

民事庭後，

。如果被害

不履行的過

負舉證之責

或債務人履

何民事判賠

責任對於「

告的故意或

法庭進行審

據完畢甚至

至判決結果

民事訴訟與刑

訟法第156條
沒有禁止民

記明在判決

認為民事判

加害人應該

可以在法院

民事訴訟繁

告不用先繳

也應一併判

審理，這種

，適用刑事

就是獨立的

害人的請求有

8 

過失要件，原

責。債權人

行的內容與

賠？ 

「過失」是

或過失行為

審理，通常

至已經判決

果，民事法

刑事訴訟的

條嚴格規定

民事程序使

決中。所以

決違法29。

該負過失責任

的刑事審判

繁雜非經長

納裁判費31

判決駁回附

情形下，原

事訴訟法，移

的民事訴訟

有變更、追

原則是由債

則要證明債

與契約約定不

「違反善良

同時也涉及

兩個程序會

，民事訴訟

庭應該要自

的證據規則不

定被告自白的

用這項自白

，不能因為

 
任，先向檢

判程序中，

久時日不能
1。如果刑事

帶民事訴訟

原告就要先繳

移送民事庭

訟，裁判不一

追加或擴張

債務人對於

債務人沒有

不同27。 

良管理人注

及犯罪，相

會調查相同

訟也不能當

自己調查證

不同，判斷

的證據能力

白，只是民

為民事法庭

檢察官提出

提起附帶民

能終結審判

事法庭就刑

訟，除非原

繳納裁判費

庭之後，就

一定要跟刑

，就超過移

於自己沒有過

有依照契約應

注意」的判斷

相同的事實會

同的證據，就

當然援用刑事

證據並且自己

斷結果也不見

力，但是民事

民事法官必須

庭的判斷與刑

出告訴而由檢

民事訴訟30

判，可以合議

刑事案件判決

原告也就是被

費32。 
就適用民事訴

刑事判決認定

移送前所請求

 

 

過失

應該

斷標

會分

就算

事程

己作

見得

事訴

須將

刑事

檢察

，如

議裁

決無

被害

訴訟

定的

求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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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部分，還是要繳納裁判費35。所以，有可能刑事判決雖然已經無罪，但民

事程序仍然要獨立審判、認定事實、取捨證據，最後民事判決結果有可能與

刑事判決結果相同，也可能不同。 

 
 

甲是A公司的貨車司機，在開車送貨時，不小心撞傷乙，乙起訴請求甲和A
要連帶賠償損害。 

 
這個案例牽涉兩個法條，一是民法第191條之2，一是民法第188條，分別

說明如下： 

一、關於民法第191條之2 
依據民法第191條之2本文規定：「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

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依照法條這樣的規定方式，

乙不用負責舉證甲有過失，反過來應該由甲就「已經盡相當之注意而沒有過

失」舉證。 

二、關於民法第188條 
（一）第1項前段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執行職

務」應該不只限於員工執行老闆命令或老闆交託的職務本身，或執行

職務所必要的行為，應該包括一切在客觀上足可認為與員工執行職務

有關的行為，例如：利用職務上機會、與執行職務的時間或處有密切

關係的行為，這樣才可以達到保護第三人之權利、增加第三人獲得賠

償機會的立法目的。而受僱人的行為是否是在執行職務，回歸舉證責

任的原則，因為這個事實有利於乙，所以應該要由乙負責舉證。 
在這個案例中，甲是A公司的司機，雖然甲的業務不包括開車撞人，但

開車送貨就是甲的業務，所以乙只要能夠證明甲是在為A公司送貨，法

院就可以認定甲是在執行A公司的職務。 

（二）關於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

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

人不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8條之所以規定老闆應對於員工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的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無非是因為老闆藉由員工為其工作，而擴大

或延伸其活動範圍，老闆應該要注意選任、監督員工，以防員工在工

案例 



法官

【註
 
1  請

決
2  例

收
3  人

3
3

4  證
5  最

關

他
6  請

據

據
7  請

之

項

於

造

所

之

第
8  請
9  請
10 請
11 請
12 這
13 這
14 請
15 請
16 最

4
17 請

用

費

官學院教材

作時

等。

監督

否則

 
註釋】 

請參考民事訴

決、86年度台

例如：寫了借

收到50萬元借

人證請參考民

40條規定，

64條至第36

證據保全參考

最高法院48年
關係發生所須

他造舉證證明

請參考民事訴

據。」民事訴

據」。 

請參考民事訴

之陳述。當事

項：「當事人

於他造之聲明

造。」第266
所依據之事實

之。三、對他

「被告之答辯

第三款之事項

請參考最高法

請參考民事訴

請參考最高法

請參考姜世明

這是一種權利

這是一種權利

請參考最高法

請參考最高法

最高法院96年
85號判決。

請參考王澤鑑

用航空法第8
費者保護法第

材 

作出侵害他

甲是A公司

甲的開車行

A公司原則

訴訟法第222
台上字第394

借據給他人表

借款才會出具

民事訴訟法第

書證請參考

7條規定，當

考民事訴訟法

年台上字第8
須具備之特別

明。」 

訴訟法第19
訴訟法第2編

訴訟法第195
事人對於他造

人因準備言詞

明並攻擊或

6條第1項：

實及理由。二

他造主張之事

辯狀，應記載

項。」第3項
法院97年度台

訴訟法第280

法院17年上字

明，民事訴訟

利消滅要件。

利障礙要件。

法院28年上字

法院99年度台

年度台上字第

 

鑑，侵權行為

89條規定航空

第7條企業經

他人權利的

司的司機，除

行為已盡相

則上必須與甲

2條第3項。

號判決、85

表示有收到借

具這張借據。

第298條至第

民事訴訟法

當事人訊問請

法第368條至

887號民事判

別要件，負舉

4條：「當事

編是「第一審

條第1項及第

造提出之事實

詞辯論之必要

防禦方法之

「原告準備言

二、證明應證

事實及證據為

載下列各款事

：「前二項

台上字第257

條第3項規定

字第917號民

訟法基礎論，

。 

。 
字第10號民事

台上字第408
第2324號判決

為法，105年
空器失事事件

營者責任等

10 

的事，注意範

除非A公司

相當的注意

甲一起負擔

實務判決請

年度台上字第

借款50萬元

。 
第323條規定

第341條至第

請參考民事訴

第376條之2規

判例：「主張法

舉證之責任

事人應依第2
審程序」、第

第2項：「當

實及證據，應

要，應以書狀

之陳述，提出

言詞辯論之書

證事實所用之

為承認與否之

事項：一、答

各款所定事項

0號判決、69

定。 

事判例。 
，元照，修訂

事判例。 

號判決。 
決、94年度台

年6月增訂新版

件、核子損害

，同上書第

範圍包括員

能夠舉證證

，縱然加以

擔連帶賠償責

請參最高法院

第962號判決

，在一般人的

，鑑定請參

第363條規定

訴訟法第367條

規定。 

法律關係存在

，至於他造主

2編第1章第3
1章是「通常

事人就其提

應為陳述。

狀記載其所用

出於法院，並

書狀，應記載

之證據。如有

之陳述；如有

答辯之事實及

項，應分別具

9年度台上字

訂九版，201

台上字第185

版，第15頁
害賠償法第1
16至17頁。

員工的性格

證明其就選

以注意仍不

責任。 

院96年度台上

決等。 

的經驗裡，應

參考民事訴訟

，勘驗請參

條之1至第36

在之當事人

主張有利於

3節之規定

常訴訟程序

出之事實，

」及民事訴訟

用之攻擊或

並以繕本或影

載下列各款事

有多數證據者

有爭執，其理

及理由。二

具體記載之

字第3642號判

6年，第161

55號判決、9

。危險責任

18條規定核子

格、操守、能

選任甲為司機

不免發生損害

上字第1338

應該就是確

訟法第324條
考民事訴訟

67條之3規定

，僅須就該

己之事實，

，聲明所用

」、第3節是

應為真實及

訟法第265條
防禦方法，

影本直接通

事項：一、

者，應全部

理由。」第2
、前項第二

。」 
判決。 

至162頁。 

92年度台上

的類型例如

子損害事件

 

能力

機及

害，

號判

實有

至第

法第

定。 

法律

應由

之證

「證

完全

條第1
及對

知他

請求

記載

項：

款及

字第

：民

、消



 
 

11 

民 事 篇 

 
18 請參考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476號判例、86年度台上字第3626號判決。 
19  請參考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865號判例的分類說明：「民法上所謂過失，以其欠缺注

意之程度為標準，可分為抽象的過失、具體的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應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即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而欠

缺者，為抽象的過失，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而欠缺者，為具體的過失，顯然

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為重大過失。故過失之有無，抽象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定之，具體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

定之，重大過失，則以是否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定之，苟非欠缺其注意，即不得謂

之有過失。」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49號判決意旨相同。 
20 請參考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203號判決。 
21 請參考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判決。 
22 理論基礎是認為乘客將汽車駕駛人當作使用人，可以類推適用民法第224條規定，乘客

對於駕駛人的過失要負同一責任，所以適用過失相抵後，行人可以減少賠償金額，請

參考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170號判例、最高法院68年度第3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

（三）。 
23  駕駛人、乘客既分別為直接加害人及直接被害人，自無使用人概念存在可言，駕駛人

可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對於乘客主張過失相抵。請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97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8
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 

24 不過需要特別注意，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568號判例認為，僱用人注意的範圍，除了受

僱人的技術是否純熟以外，還必須就受僱人的性格是否謹慎精細也加以注意，因為性

格狂放或粗疏之人執行業務容易發生危害，是意料中事。 
25 請參考73年度台上字第4580號判決。 
26 請參考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099號判決意旨。 
27 請參考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97號判決。 
28  請參考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2674號判例：「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於獨立之民事

訴訟，固無拘束力，惟民事法院就當事人主張之該事實，及其所聲明之證據，仍應自

行調查斟酌，決定取捨，不能概予抹煞。」 
29 請參考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640號民事判例：「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為獨立

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其拘束，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

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不得謂為違法。」 
30 依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原告必須為因犯罪

而受損害之人，而被告則以刑事被告及其他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為限。 
31 請參考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第2項規定。 
32 請參考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第3項規定。 
33  請參考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3055號判例、49年台抗字第34號判例。 
34 請參考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713號判例。 
35 請參考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781號判例、19年上字第1570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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